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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关停业务资产增资关联方企业重大资产重组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化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披露了《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关停业务相关资产增资关联方企

业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及相关

文件，并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太原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

公函【2019】308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会同各中介机构对问询函

所述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并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补充、修改与完善。主要修订

内容如下： 

1、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本次交易对方案概要”之“（十

一）焦化投资未来的业务定位、增资款的主要用途及考虑”以及“第一节 交易

概述”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十一）焦化投资未来的业务定位、增

资款的主要用途及考虑”中补充披露焦化投资未来的业务定位，在焦化投资无实

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太化集团向其现金增资 17,917.05 万元的主要用途及考虑，

交易双方对增资款未来是否存在拆借、调拨等资金安排的内容；在重组报告书“重

大事项提示”之“一、本次交易对方案概要”之“（十二）公司对所持焦化投资

49.12%股权的后续处置计划及时间安排”以及“第一节 交易概述”之“三、本

次交易具体方案”之“（十二）公司对所持焦化投资 49.12%股权的后续处置计

划及时间安排”中补充披露公司对所持焦化投资 49.12%股权的后续处置计划及

时间安排。 



2、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本次交易对方案概要”之“（十

三）太原市政府统一搬迁政策、补偿方案及太化集团补偿承诺的具体内容”以及

“第一节 交易概述”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十三）太原市政府统

一搬迁政策、补偿方案及太化集团补偿承诺的具体内容”中补充披露太原市政府

统一搬迁政策、补偿方案及太化集团补偿承诺的具体内容；在重组报告书“重大

事项提示”之“一、本次交易对方案概要”之“（十四）本次交易前，政府曾依

据搬迁政策对太化集团作出过补偿，太化集团已将相关补偿足额返还上市公司”

以及“第一节 交易概述”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十四）本次交易

前，政府曾依据搬迁政策对太化集团作出过补偿，太化集团已将相关补偿足额返

还上市公司”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前，政府是否曾依据搬迁政策对太化集团作

出过补偿，太化集团是否已将相关补偿足额返还上市公司的内容；在重组报告书

“重大事项提示”之“一、本次交易对方案概要”之“（十五）本次标的资产作

价已考虑上述政府补偿及太化集团承诺等因素的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保护上市

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第一节 交易概述”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之“（十五）本次标的资产作价已考虑上述政府补偿及太化集团承诺等因素的影

响，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中补充披露了本次标

的资产作价是否已考虑上述政府补偿及太化集团承诺等因素的影响、结合本次交

易方案及承诺内容，定量分析，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内容。 

3、在重组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资产最近两年

及一期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之“4、2019 年

6 月末，标的资产账面价值与关停厂区资产账面价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为部分关停

厂区资产未纳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内”、“5、未纳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

围的关停厂区资产内容、处置情况或处置方案”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账面价值

与关停厂区资产账面价值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否有关停业务相关资产未包括在本

次标的资产范围内以及未包含的资产内容及公司的处置方案的内容；在重组报告

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之“6、关停厂区资产前期未计提减

值的原因，前期未计提减值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中补充披露了相关资产前期未

计提减值的原因，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4、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一、标本次评估的基本



情况”之“（三）15,887 平方米规划道路未对其进行作价符合评估准则的要求”

中补充披露了针对 15,887 平方米规划道路，因补偿政策不明确而不对其进行作

价，是否符合评估准则的要求的内容；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

况”之“一、标本次评估的基本情况”之“（四）9,734.31 平方米收储地块的收

储时间、收储价格，与本次土地评估作价存在差异的原因”中补充披露了 9,734.31

平方米收储地块的收储时间、收储价格，与本次土地评估作价相比是否存在明显

差异及差异原因；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一、标本次

评估的基本情况”之“（五）对于已收储地块，因土地尚未出让，公司暂未收到

相关返还资金”中补充披露了对于上述已收储地块，政府是否已按照前期承诺，

将出让收入的 80%予以返还，公司是否已收到相关返还资金的内容；在重组报告

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一、标本次评估的基本情况”之“（六）

未纳入评估范围的道路地块和绿化地块不属于标的资产的范围以及未将其纳入

评估范围的原因”中补充披露了对于未纳入评估范围的道路地块和绿化地块，请

公司说明是否属于标的资产的范围以及未将其纳入评估范围的原因；在重组报告

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六、本次土地评估范围及评估结果具有合

理性，有效保护了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补充披露了本次土地评估范围及

评估结果的合理性，是否有效保护了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内容。 

5、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一、标本次评估的基本

情况”之“（二）主要资产增减值情况及原因分析”之“3、其他非流动资产”

之“（3）在建工程”中补充披露了无法辨别实物资产的在建工程的具体内容、

形成原因、账面价值、占全部在建工程的比例、造成在建工程无法辨别实物资产

的原因，审计机构前期审计过程中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坐落于太化集团

土地上的在建工程和房屋建（构）筑物的数量、账面价值及占同类资产的比例、

政府拆迁补偿涉及的建（构）筑物所处位置以及未包括在标的资产范围内的原因、

在政府已对关停资产建（构）筑物进行补偿的背景下，以权属瑕疵和太化集团未

作明确补偿约定为由将相关资产评估为零，评估依据是否充分，评估价值是否合

理的内容。 

6、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一、标本次评估的基本

情况”之“（七）不能现场勘查的资产类型、账面价值及占同类资产的比例、评

估价值”中补充披露了不能现场勘查的资产类型、账面价值及占同类资产的比例、

评估价值；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一、标本次评估的



基本情况”之“（八）针对不能现场勘查的资产，评估机构得出评估结论的依据

符合评估准则的规定”中补充披露了针对不能现场勘查的资产，评估机构得出评

估结论的依据，以及是否符合评估准则的规定的内容。 

7、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交易标的的权属情

况”之“（二）交易标的是否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公司与太原市立唐工贸有限公司诉讼

进展情况、公司前期是否披露涉及诉讼及相关进展情况，前期是否已计提预计负

债，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要求的内容。 

8、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要”之“（七）

与资产相关的债权债务的处理”之“1、债务处理”、“（十）税费安排”、“第

一节 交易概述”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七）与资产相关的债权债

务的处理”之“1、债务处理”、“（十）税费安排”中补充披露了若后续公司

产生与关停业务相关的纳税义务及其他负债，双方是否存在明确安排，是否符合

太化集团前期承诺的内容。 

9、在重组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发展前景、当期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影响的

分析”之“（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影响的分析”之“2、交易

当年和未来两年拟执行的发展计划”之“（2）拓展新业态产业项目”中补充披

露了新业态产业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否已有具体规划及人员安排的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关停业务相关资产增资关联方企业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8 日 


